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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散清算合资公司的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散清算合资公司的

议案》，为避免进一步扩大损失，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解散清算公

司已关停的控股合资公司韶关朗正数据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朗正”）。

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散清算合资公司事项概述

2022年12月，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正源芯

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源芯”）设立合资公司韶关朗正，合作

建设存储芯片封装测试工厂。

2023年9月，正源芯将其持有的韶关朗正45%股权全部转让给韶关市创芯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芯源”）。

2024年9月25日，因韶关朗正订单不足，自成立以来持续亏损，且公司与合

资方创芯源在韶关朗正的经营和出资事项上出现分歧，为国有资产保值，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关停韶关朗正，目前韶关朗正

处于关停状态。

近日，创芯源向韶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散韶关朗正。经公司

研究认为，韶关朗正已处于关停状态，不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为避免进一步扩

大损失，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拟解散清算韶关朗正。

二、韶关朗正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韶关朗正数据半导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00MAC4GXMT76

3、注册地址：韶关市武江区盛强路28号1号厂房一、二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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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吕志荣

5、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6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50 55%

2 韶关市创芯源科技有限公司 2,250 45%

合计 5,000 100%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967,141.32 9,476,579.10 4,338,221.69

净资产 4,880,791.73 7,966,958.09 2,753,000.16

营业收入 352,627.73 1,396,752.52 787,276.41

净利润 -4,119,208.27 -15,413,833.64 -5,213,957.93

三、解散清算的原因

因韶关朗正自成立以来持续亏损，且公司与合资方创芯源在韶关朗正的经营

和出资事项上出现分歧，目前韶关朗正已处于关停状态。近日，创芯源向韶关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散韶关朗正。经公司研究认为，韶关朗正已处于

关停状态，不具备继续经营的条件，为避免进一步扩大损失，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拟解散清算韶关朗正。

四、解散清算事项安排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依据法定程序具体实施本次韶关朗正解散清算

事项，办理相关手续。

五、韶关朗正解散清算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一）目前韶关朗正已处于关停状态，未开展经营活动，本次解散清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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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避免韶关朗正扩大亏损，减少公司损失。韶关朗正解散清算完成后，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办理韶关朗正解散清算手续中涉及到资产处置损益、清算费用等支出，

预计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实际发生的经审计金额为准。

（三）原合资方正源芯和现合资方创芯源均未履行韶关朗正的实缴出资义

务，2024年7月26日，韶关朗正以创芯源、正源芯为被告，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创芯源立即向韶关朗正缴纳出资本金2,250万元和

逾期利息，判令正源芯对创芯源上述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本息承担补充责任等。

2025年6月19日，公司收到该案一审判决结果，判决创芯源向韶关朗正缴纳出资

2,25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目前相关案件正在执行中，追缴出资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

（四）业绩兜底承诺事项影响

2022年12月，公司与正源芯、深圳市源微创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

微创新”）签订的《合作设立公司协议》约定：

1、正源芯负责合资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源芯承诺兜底税前利润（该税前

利润以公司审计认定的税前利润为准），税前利润兜底起算时间为正式投产之日，

每12个月为一个周期，共计三个周期，具体每个周期税前利润兜底如下：

（1）第一个周期内税前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150万元（大写：壹仟壹佰伍拾

万元整）；

（2）第二个周期内税前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450万元（大写：壹仟肆佰伍拾

万元整）；

（3）第三个周期内税前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大写：壹仟捌佰万元

整）。

2、税前利润的核算应在每个周期期满后的3个月内完成。

3、“正式投产之日”为2023年6月30日，前述日期届至，无论合资公司是否

已经实际正式投产，视为已经正式投产，开始计算第一个周期，并根据该时间依

次计算第二个周期及第三个周期。

4、正源芯未完成约定的税前利润要求的，正源芯、源微创新同意向合资公

司指定收款账户直接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补足，且应当在每个周期期满后的3个月

内完成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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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正源芯将其持有的韶关朗正45%股权全部转让给创芯源。创芯

源和源微创新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受让方创芯源继续承接转让方作出的业

绩承诺，源微创新继续作为创芯源的担保方。

截至2024年6月30日，韶关朗正未完成第一个周期内税前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150万元（大写：壹仟壹佰伍拾万元整）的业绩目标，经公司催促，原承诺方

正源芯、承诺承接方创芯源和担保人源微创新（以下合称“上述承诺方”）未履

行上述业绩兜底承诺。

2024年12月2日，公司以正源芯、创芯源、源微创新为被告，向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正源芯、创芯源共同向公司支付利润补足款

及逾期支付利息、违约金等，判令源微创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相关

案件尚未判决，相关业绩兜底承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五）其他事项

韶关朗正解散清算事项还需经法院判决或韶关朗正股东会决议相关程序后

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